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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本人作为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2018

年度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

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加强社

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

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和要求，不受公司大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其

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,尤

其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本人于2017年12月22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, 因个人原因,本人申

请辞去担任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、提名委

员会委员的职务,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。由于本人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

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

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本人的辞职申请自公司2018年1月1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。在此期间, 本人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、薪酬

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、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职责。 

现就本人2018年度任职期间的履行职责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任职期内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会议，由本人担任委员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

提名委员会两个专门委员会未召开会议，公司召开了1次股东大会，本人亲自出席

1次，没有缺席或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会议的情形；本人无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，

无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，无提议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

的情况。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任职期内，本人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。 

独立董事：              

范荣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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